
南沙片区对融资租赁设立的优惠政策

产品名称 南沙片区对融资租赁设立的优惠政策

公司名称 向荣（深圳）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18826562454

产品详情

本政策所称融资租赁公司，是指经有关部门批准允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在沈阳片区依法注册登记的企
业，包括：内资融资租赁试点公司和外资融资租赁公司，以及融资租赁企业设立的SPV公司（特殊目的
公司）等。

一、简化市场准入程序。凡在沈阳片区注册的租赁企业申请设立内资融资租赁试点，报省级商务主管部
门和国税部门审批通过，即可成为试点企业，与商务部、国税总局确认的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享受同
等待遇。支持资信良好和业务成熟的融资租赁企业在沈阳片区设立项目子公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金限
制。

二、鼓励企业落户增资。对于在沈阳片区注册，实缴注册资本金1.7亿元以上，且当年业务额达500万元以
上的融资租赁企业给予落户奖励。

三、鼓励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对于当年融资租赁业务额比上年新增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给予奖励。

四、支持融资租赁企业与小微企业合作。融资租赁企业对我市小微企业免收融资租赁物保险费的，按照
签订合同金额的1%给予补助，单笔合同补助金额不高于30万元，对每户企业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200万元
。

五、支持融资租赁企业与装备制造企业合作。融资租赁企业对我市装备制造企业免收融资租赁物保险费
的，按照签订合同金额1%给予补助，单笔合同补助金额不高于40万元，对每户企业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
300万元。

六、支持融资租赁企业与科技创新型企业合作。融资租赁企业对科研院所或科技创新型企业免收融资租
赁物保险费的，按照签订合同金额1%给予补助，单笔合同补助金额不高于50万元，对每户企业年度补助
总额不超过400万元。



七、支持融资租赁企业与公共服务型企业合作。融资租赁企业对我市城市公交、公共医疗、地铁、水务
、燃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再生资源等公共服务型企业免收融资租赁物保险费的，按照签订合同金
额的1%给予补助，单笔合同补助金额不高于60万元，对每户年度补助总额不超过500万元。

八、支持企业通过融资租赁加快技术改造。对于我市装备制造业企业通过与沈阳片区内融资租赁公司合
作，购置先进研发生产设备的，经认定后给予融资租赁费用补贴，补贴标准为融资租赁额综合费率中的5
个百分点。单个企业年度补助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九、对融资租赁业高端人才给予奖励。对于当年业务规模达5000万元以上，年度纳税总额进入沈阳片区
同业前10名的企业，其聘用年薪30万元（含）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按其缴纳个人所得税形成地方本级
财力的100%给予奖励。

十、支持融资租赁创新平台建设和人才培训。鼓励行业协会、高校、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联合组建中国
租赁业东北创新服务基地和东北融资租赁研究院。对于以中国租赁业东北创新服务基地为平台，开展信
息交流、专业论坛、项目对接等活动，给予50-100万元补贴。对于以东北融资租赁研究院为平台开展专
业培训活动，给予100-200万元补助。

十一、支持融资租赁企业开展跨境业务。对于在沈阳片区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开展境外融资租赁业务，
不受现行境内企业境外放款额度限制；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的融资租赁企业进出口大型设备涉及跨关
区的，在确保有效监管和执行现行相关税收政策前提下，按物流实际需要，可实行海关异地委托监管，
便利通关手续。

十二、简化相关行业资质认定。对于在沈阳片区注册的融资租赁公司，简化相关登记许可或进出口手续
。进口租赁物涉及配额、许可证、自动进口许可证等管理的，在承租人已具备相关配额、许可证、自动
进口许可证的前提下，不再另行对沈阳片区内融资租赁公司提出购买资质要求；放宽沈阳片区内融资租
赁公司申报医疗器械经营许可或备案的条件；对申请开办医疗器械大型设备融资租赁业务的沈阳片区内
融资租赁公司，取消企业库房场地设立的要求；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承租人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获得
设备与自行购买设备在资质认定时，享受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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